区财购诉字〔2023〕3号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江西省诺济贸易有限公司：
投诉人：江西省诺济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五里岭工业区 207 号
被投诉人：鹰潭梓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工业园区鹰南大道龙岗光电科技园(红井电子)13号厂房

投诉人对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州市章贡区中医院采购宫腔镜系统等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编号： JDGR2023-ZG-G002品目一）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依法于2023年6月19日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已审理终结。 
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鹰潭梓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项目编号：JDGR2023-ZG-G002品目一（投标文件中的宫腔镜系统项目中主机技术参数的加分项参数及部分基本参数均属虚假响应。1、医用摄像系统分辨率：≥114LP/mm （深圳迈瑞检验报告和彩页均无此参数证明材料）。2、主机具有网络视频直播功能（深圳迈瑞检验报告和彩页均无此参数证明材料）。3、主机具有血管强化功能（深圳迈瑞检验报告和彩页均无此参数证明材料）。4、主机可联接 iPAD 实时显示主机图像，进行手术实时直播（深圳迈瑞检验报告和彩页均无此参数证明材料）。5、主机前面板≥7 寸液晶屏幕，实时显示图像（深圳迈瑞检验报告和彩页均无此参数证明材料）。请求：重新审核鹰潭梓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并对本公司提出的质疑给到相对应的解决方案。若以上质疑内容均属实，请求对鹰潭梓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作废标处理。   
被投诉人答复情况：
被投诉人称：投诉人提供了佐证材料共为三份，其中提供了检测报告一份（总计115页，已提供其中的3页），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一份（总计31页，已提供其中5页），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一张（详见后附截图及投诉书原件）。1、投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与4个质疑问题并无关联性；2、投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中（检测报告和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均为残缺材料，无完整性的文件无法证明保证报告的结果且不具有参考性。；3、投诉人未提供的获得证明材料来源的合法性，视为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
代理机构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称：
经过对中标人投标文件的核对，中标人投标文件中提供的参数确认函及承诺函均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根据质疑人所提供质疑内容，暂无法认定其质疑事项所述内容，故我司回复此项质疑事项未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事实查明与认定： 
针对投诉事项，本机关依法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相关资料，经审查：
[bookmark: _GoBack]针对投诉事项1：经查，该项目公开招标文件品目一的评分标准“技术分（23分）  一、设备加分项（20分）”规定，该评分标准的“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以上1-7项产品制造商或者区域总代理的技术参数确认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进行佐证”，被投诉人投标文件《技术要求响应/偏离表》中对招标技术产品需求参数均作完全响应，并提供了制造商及分销商授权书、加盖有经销商公章及投标人公章的《参数确认函》，确认所投产品技术参数满足招标文件评标标准。且投诉人提交的证明材料无法证明其投诉事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
以上事实有该项目的公开招标文件、被投诉人提供的质疑答复、被投诉人及代理机构提交的投诉答复函等证据证明。
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投诉人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章贡区人民法院或于都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章贡区财政局 
2023年7月25日

